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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及变更

审计机构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28 号地铁大厦 

 
 
 
 
 
 
 
 

 

受托管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9 号 1-9 层 

 
 
 

2024 年 12 月 
 
 
  



 

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披露的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

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开证

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国开证券作为 2020 年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第一期)、2021

年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第一期)、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南京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南京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

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现就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不再设立监事会 

（一）事项基本情况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原监事会成员由韩结、贺红军 2 人组成。基本情况如下： 

韩结先生，1969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监事。曾任广厦（南

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开发部经理，南京地铁房地产开发

公司计划合约部副经理、经理，南京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经济与发展处

处长助理，南京市地铁交通设施保护办公室副主任。 

贺红军先生，1975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监事。曾任职于南

京市国税局浦口分局、南京国信税务事务所、南京市交通集团、南京市国

资委。 

2、人员变动的原因和相关决策情况 

经发行人股东决议批准，同意公司不设监事，免去韩结、贺红军同志

公司监事职务。公司董事会中设有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

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3、 相关职务的过渡期安排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取消监事会前后的业务交接工作已经完成，后续

相关工作将有序开展。 

（二）影响分析 

发行人取消监事会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事项，对发行人的日常

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对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

决策机构的决策有效性不会产生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变更审计机构 

（一）事项基本情况 

1、变更前审计机构名称及其履职情况 

变更前发行人审计机构为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工作

期间履职情况正常。 

2、变更原因、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发行人与原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合同期届满，根据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招标评审，选定北京兴昌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本次

变更程序按照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相关安排和公司决策程序进行，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约定。 

3、新任审计机构基本情况、资信和诚信情况 

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86901101X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 106 号 2 号楼 12 层 1210  

执行事务合伙人：汪和俊 



 

成立日期：2009 年 3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

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

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

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资信和诚信情况：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拥有高素质

的专业审计团队，具有从事审计相关业务资格，具备丰富的行业审计经验，

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北京

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或相关从业人员最近一年不存在被立案

调查的情形。 

4、工作移交办理情况及履职时间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发行人已完成审计相关工作的移交办理事宜，新

任中审计机构已开始履职。 

（二）影响分析 

发行人审计机构变更系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的正常调整。本次变更不会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

及偿债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发行人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上述变更发

生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不再设立监事会及变更审计机构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